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非货币捐赠管

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

称“教育基金会”）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的管理，确保捐

赠人和受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基金会管理条

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教育基金会有关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育基金会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管理坚

持遵守教育基金会章程，对受赠非货币性资产实行项目管理，

建立公开、透明的分配和使用机制，尊重捐赠人意愿，定期

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维护教育基金会信誉。 

第三条  非货币性资产是指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包

括物资、图书、计算机硬件、出版物、房屋建筑物、体育器

材、教学及学生用品、著作权、商标权、广告版面、广告时

段、股权等。 



第四条 非货币性捐赠财产的使用范围：用于教育基金会

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 

第五条 教育基金会接受非货币性捐赠财产，在实际收到

后确认收入并开具捐赠票据。 

第六条 教育基金会接受非货币性捐赠财产，按照以下方

法确定入账价值： 

（一）捐赠人提供了发票、报关单等凭据的，以相关凭据

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捐赠方不能提供凭据的，以其他

确认捐赠财产的证明，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 

（二）捐赠人提供的凭据或其他能够确认受赠资产价值的

证明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以其公

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第七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交

易双方，自愿进行物资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

的确定顺序如下： 

（一）按照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市场中的市场价格确定公

允价值； 

（二）如果同类或类似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或者市场中

无法找到同类资产的，应当采用合理的计价方法确定物资的

公允价值。 

第八条 捐赠人以持有的股权向教育基金会进行公益性

捐赠的，应办理股权变更至教育基金会的手续，同时不再对



已捐赠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不得要求教育基金会予以经济

回报。 

第九条 教育基金会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严格按照公

益方式进行管理。 

第十条 教育基金会收到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时，捐赠方

应提供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证明，教育基金会据此向捐赠

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将受赠非货币性资产及时登记造

册。同时，与捐赠方签订《捐赠协议》，明确双方责任义务。

对捐赠非货币性资产要妥善保管，做到不遗漏，不丢失。 

第十一条  如非货币性资产需要入库管理，在安排其入

库运输时，要与捐赠者当面清点，确认数量，并在物资运达

库房后，与库房人员确认物资，做好交接；捐赠者把物资直

接运达库房时，库房接收人要当面清点物资数量，做好登记。 

第十二条 教育基金会接受非货币性捐赠资产在网站上

进行公示 

第十三条 教育基金会严格按照《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资

产。 

第十四条 捐赠人有权向教育基金会查询非货币性捐赠

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

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批准之日起执行。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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